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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

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各院（系、所）、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

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 号）精神，维护学术

道德，规范学术行为，严明学术纪律，鼓励原创性工作，树立良好学习

风气，认真做好我校学位授予工作，保障学位授予质量，特就我校学位

授予工作中如何实事求是地做好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通知如

下： 

一、强化道德规范意识，加强学术环境建设 

各院（系、所）必须高度重视学位授予工作中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

范建设，深刻认识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对树立良好学风，培养

正直诚信、恪守科学道德、献身科学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作用，



 

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加强对学位申请者和指导教师的学术道德和诚信教

育。尊重学术自由，提倡学术争鸣，避免行政干预，营造合作融洽的学

术环境，有效监督和保证高质量学术研究。 

二、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机构建设 

各院（系、所）应设立院属专门科研道德组织机构，或明确由学位

分委员会行使相应职责，并明确专人负责科研道德建设和科学不端行为

的处理；应制定适用于本院系所的科研行为规范，开展经常性的有关科

研道德和防治科学不端行为的宣传教育工作；应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

对本单位涉及科学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受理涉及本单位人员的科

学不端行为的投诉，进行调查并做出认定结论，向校级科研道德组织机

构提出处理建议。 

三、修订培养方案，增加必修环节，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范

训练 

学校近期将根据文件要求开展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的建设工

作，该门课程将作为 2010 年 9 月以后入学的研究生的公共必修课程列入

培养方案。对 2010 年 9 月以前入学的在校研究生，各院（系、所）要通

过开设讲座、组织研讨班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和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的科学精神。 

四、进一步明确导师职责，做好指导教师的师德教育工作 

督促指导教师自觉维护学术尊严和学者声誉，加强学术自律，恪守



 

学术诚信和学术道德。要求教师自律的同时做好对所指导学生的教育工

作，学生在学位论文写作或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过程中有舞弊作伪行

为者，其指导教师不得以不知情为由规避责任。 

各院（系、所）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基层培养单位，对保证学位授予

质量负有直接责任，应认真履行职责，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学位授

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倡导和弘扬科学精神，营造良

好的学术环境，努力培养正直诚信、求实创新的优秀人才。 

 

附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

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 号） 

 

 

上海财经大学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 

 
 
 
 
 
 
 
 
主题词： 研究生教育  学术规范  通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送： 各院（系、所）、有关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的通知.doc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pdf
	img093.bmp
	img094.bmp
	img095.bmp
	img096.bmp


